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3〕5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

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进一步深化输配电价改革，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推动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现就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9〕89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20〕101号）及有关规定，核定第三监管周期各省级电网输配

电价，具体见附件。

二、用户用电价格逐步归并为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及工商业用电（除执行居民生活和

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以外的用电）三类；尚未实现工商业同价的地方，用户用电价格可分为

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大工业、一般工商业用电（除执行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大工业用

电价格以外的用电）四类。

三、执行工商业（或大工业、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用户（以下简称工商业用户），

用电容量在 100千伏安及以下的，执行单一制电价；100千伏安至 315千伏安之间的，可

选择执行单一制或两部制电价；315千伏安及以上的，执行两部制电价，现执行单一制电

价的用户可选择执行单一制电价或两部制电价。选择执行需量电价计费方式的两部制用

户，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达到 260千瓦时及以上的，当月需量电价按本通知核定标准 90%
执行。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为用户所属全部计量点当月总用电量除以合同变压器容量。

四、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由上网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石行费用、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系统运行费用包括辅助服务费用、抽水蓄能容量电费等。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实际购电上网电价和综合线损率计算。电力市场暂不支持用户直

接采购线损电量的地方，继续由电网企业代理采购线损电量，代理采购损益按月向全体工

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

五、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

六、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输配电价平稳执行，做好与电网

企业代理购电制度等的协同，密切监测输配电价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我委（价格

司）。电网企业要按照相关要求，严格执行本通知核定的输配电价，统筹推进电网均衡发



展；对各电压等级的资产、费用、收入、输配售电量、负荷、用户报装容量、线损率、投

资计划完成进度等与输配电价相关的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归集，每年 5月底前报我委（价格

司）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本通知自 2023年 6月 1日起执行，现行政策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

定为准。

附件：省级电网输配电价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3年 5月 9日



江苏电网输配电价表

用电分类

电量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需量电价（元/千瓦·月） 容量电价（元/千伏安·月）

不满1千伏
1~10（20）

千伏
35 千伏 110 千伏

220 千伏及

以上

1~10（20）
千伏

35 千伏 110 千伏
220 千伏

及以上

1~10（20）
千伏

35 千伏 110 千伏
220 千伏

及以上

工商业

用电

单一制 0.2394 0.2134 0.1884
两部制 0.1357 0.1107 0.0857 0.0597 51.2 48.0 44.8 41.6 32.0 30.0 28.0 26.0

注：

1．表中各电价含增值税、区域电网容量电费、对居民和农业用户的基期交叉补贴，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上网环节线损

费用、抽水蓄能容量电费。

2．原包含在输配电价内的上网环节线损费用在输配电价外单列，上网环节综合线损率为 3.18%。

3．原包含在输配电价内的抽水蓄能容量电费在输配电价外单列，第三监管周期各年度容量电费分别为 20.95亿元、23.48亿

元和 22.74亿元（含税）；原包含在输配电价内的天然气发电容量电费（含气电联动）在输配电价外单列，分摊标准为每千瓦时

0.0230元（含税）。

4．工商业用户执行上述输配电价表，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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